
城东区财政局关于 2025 年度会计和
评估监督检查结果的公告

根据《城东区财政局关于在全区开展 2025 年度会计和评估

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东区财字〔2025〕58 号）的工作安排，

财政局于 2025 年 6 月—8 月开展了城东区 2025 年度会计和评估

监督检查。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制度要求，现将检查结果公

告如下：

一、检查情况

（一）检查对象。城东区财政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会计和

评估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了 3 家行政事业单位（城东区自然资源

和林业局、城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宁市周家泉小学）和 1 家

区属国有企业（青海惠合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二）检查内容。主要包括：一是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执行情

况。二是单位财务资金收支核算、账表核准和会计规范管理。三

是严肃财经纪律落实情况以及内部控制管理。四是“三公经费”、

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相关问题。五是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违法违

规举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违规要求代理银行延期清算并长期

垫付资金、向社会公众高息融资等各类方式新增隐性债务，报送

的新增隐性债务数据不实等问题。六是关注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情

况，严厉查处伪造会计凭证、虚构经济业务、编制虚假财务会计

报告等严重违法行为；关注企业是否存在自行制定、但不符合现



行统一的财务制度等情况；重点关注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和工资

决定机制改革政策执行情况等。

二、主要问题

（一）区属国有企业。一是内控制度不完善。二是采购管理

存在漏洞。

（二）行政事业单位。一是内控制度建设方面，未建立相关

内控管理制度、内控制度仅限于制度本身未结合单位实际落实。

二是固定资产管理方面，固定资产界定不准确、固定资产处置不

到位、固定资产购置前置性审批不完整、固定资产系统明细价值

与账面价值不符。三是财务管理方面，往来款长期挂账、会计科

目使用不准确、原始凭证中发票与合同内容不符、原始凭证附件

不完整。四是采购管理方面，未及时签订合同、未按单位采购制

度进行三方询价。

三、处理处罚情况

针对被检查单位存在的问题，区财政局依据有关规章制度规

定，下达了财政检查整改通知书，要求相关单位限期整改，并对

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一是完善单位内控制度，严格对照《行

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文件要求，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建立

切实可行的内控制度，并在单位日常工作中严格落实执行；二是

规范会计报销流程，提升会计人员在票据审核方面的规范性，确

保原始单据、记账凭证等相关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三是强化

资金管理，单位应加强应收款项管理，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清理，



避免长期挂账；四是对照《政府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会计

处理并调整相关账务，强化会计基础，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全面提升财务水平。

城东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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